附件三：
北京市教委系统2013年会计继续教育注意事项
1、 因本校区地域狭窄，校园内无停车位，请广大学员尽量乘坐公共交通。自驾车者在周边公共停车位自行解决。
2、 学员凭听课证领材料，进场上课，领取会计证须交回听课证。

3、 如出现紧急情况，听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，请不要慌乱，保持镇静，从礼堂南北两侧及东侧出口顺序撤离。

4、 上课期间，请保管自身携带的物品，以防丢失。

5、 请遵守教委出勤纪律要求，不旷课，不迟到早退，按时出勤签到，随时接受教委的检查。有事请假，须提交单位出具的请假单。
6、 上课期间，请勿打电话，说话，吃东西，或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。

7、 学员凭餐券到校区食堂就餐。请保管好餐票，丢失不补，并请在规定时间内使用，过期作费，不能退换现金。
8、 为了健康和环保，请自备水杯，现场提供饮用水。
9、 培训结束后按单位集体领取会计证。







